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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证券回购债务清偿工作请示

的通知》（国发[1996]20 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于 1996 年

8 月成立了全国证券回购债务清欠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清欠办”），统一指导、

协调全国的证券回购债务清偿工作。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清欠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证券回购债务本金余额由 1995 年 8 月的 706.47 亿元下降到目前的 114.33

亿元。如果剔除由金融机构被关闭、已进人诉讼程序、涉案等因素所涉及的债务

记录，证券回购债务本金余额为 80.8 亿元，债务清偿率达 88.6％。证券回购债

务余额的大幅度下降，对化解金融风险，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目前全国证券回购债务清欠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现就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

见： 

 

  一、对各类机构剩余债务的处理意见 

  目前，证券回购债务本金余额还有 80.8 亿元。主要结构如下：信托投资公

司类机构 32.2 亿元，证券公司类机构 19 亿元，财政系统国债服务部类机构 11

亿元，信用社类机构 8亿元，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类机构 4.7 亿元，租赁公司类机

构 2.4 亿元，银行类机构 1.3 亿元，非金融机构 1.9 亿元，其他机构 0.3 亿元。 

  （一）对金融类机构债务的处理意见 

  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租赁公司、信用社等

金融类机构，有偿债能力但长期赖债不还的，由中国人民银行采取有效措施，监

督偿还。对确实缺乏偿债能力，甚至已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由中国人民银行

按照国务院有关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指示精神，分别不同情况，采取救助。

重组或依法撤销的处置措施，中国证监会在监管职责范围内予以协助。 

  （二）对财政类机构债务的处置意见 

  财政国债中介机构证券回购债务的清理，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整顿财政

国债中介机构方案》（国办发[1999]52 号）文件规定，由全国证券回购债务清欠

办公室统一组织，财政部积极予以配合。对在清理财政国债中介机构回购债务过

程中出现的资金缺口，原则上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 

  （三）对非金融机构债务的处置意见 

  在当时证券回购交易中，由于有关交易场所审查不严，或者受某些地方政府

及企业主管部门的指派，一批非金融机构直接进人交易场所，还有一些非金融机

构通过租用、借用金融机构的席位参与了证券回购交易，酿成巨额债务，至今无

力偿还或不积极偿还。据统计，这类企业共 12 家，债务余额 1.9 亿元。比较突

出的除“辽国发”外，还有海南保平集团、深圳尊荣集团等。清欠工作开始以后，

这些非金融机构采用各种方式逃废债务。加之人民银行、财政部和证监会对此类

机构缺乏管理手段，导致清欠效果不佳。 



  请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负责，公安、检察部门配合，对上述非金融机构着手

进行登记、调查、取证，严格监控其资金转移，依法严格限制其主要负责人出国，

并依法要求这些机构限期清偿债务。涉嫌金融诈骗等犯罪行为的，移交司法部门

立案处理，冻结、扣押这些机构的资产，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二、对有关涉案问题的处理意见 

  请公安机关对涉嫌诈骗的证券回购案件依法立案查处。 

 

  三、抓紧撤销三个交易场所 

  鉴于全国证券回购债权债务编链工作已进人收尾阶段，根据《国务院批转中

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证券回购债务清偿工作请示的通知》（国发[1996]20

号）精神，请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天津市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在本文下达

20 个工作日内，分别提出对联办 STAQ 系统、天津和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撤销方案，

报证监会备案。撤销工作结束后，由证监会检查验收，并将结果报告国务院。 

 

  四、继续保留全国清欠办，做好清欠的最后收尾工作 

  为了做好清欠收尾工作，暂时保留全国清欠办（挂靠人民银行）负责协调人

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公安部、审计署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

部门完成清欠的最后收尾工作。 

 

 


